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仪器设备管理技术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仪器设备管理维护服务项目
	1
	1、 项目概况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来宾市兴宾区育才路与康平路交叉口）协助开展仪器设备管理维护，需派专人驻点工作。
2、 项目内容
（1） 所有外出仪器设备（约160台套）及采样器具的出入库登记、检查及管理。
（二）日常清洁护理；配件、备件、配品、标气的管理；仪器维护保养；仪器完好检查记录；仪器故障检查、维修及记录。
（三）外出监测仪器的维护、校准、送检以及实验室部分需外送检定（校准）仪器的检定（校准）等技术服务总包。
（四）所有外出仪器设备档案、随机档案及仪器设备标识管理。
（五）协助制定检定/校准年度计划，做好检定/检定结果确认表、期间核查归档工作。
（六）合同期新购买的外出仪器同样列入服务范围。
（七）负责保持中心副楼水质采样室、废气监测室及应急仪器室的设备及采样器皿的干净整洁。
（八）其他需要协助开展的工作。
3、 工作要求
保证所辖设备完好率不低于90％；保证所辖完好设备检定（校准）通过率100%；保证所辖区域内附属设施完好率100％； 所有服务内容及范围都要按照本单位的质量手册及程序文件执行。
[bookmark: _GoBack]成交供应商安排本项目专职人员1人，至少有1年以上委托内容服务工作经验，身体健康，工作认真负责，具有一定的档案管理能力，能熟练操作小型仪器设备，积极配合甲方日常工作。
服务期间，若服务质量未达到合同要求，应及时更换驻场人员，无法做到的，终止合同。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2026年4月24日至2027年4月23日。
（2）服务地点：来宾市兴宾区育才路与康平路交叉口。
3、其他要求
（1）甲方每3个月组织相关人员对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进行1次考核，主要考核外出监测仪器的使用登记、检查、管理，日常清洁护理，配件、备件、配品管理，仪器完好检查，仪器故障检查、维修，仪器校准，外出现场检修及根据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的维护内容；需送检的部分实验室仪器是否按要求送检，需贴标识的仪器是否及时完成。考核结果作为下一年度询价参考。
（2）成交供应商应确保按报价文件承诺的人员到岗，如有缺员，采购人将不予支付合同价款。
（3）采购人支付此项费用外不再承担其它任何费用（包括个人），服务人员的薪金、社保、休假日补贴、补偿费、赔偿金等由成交供应商付给，与采购人无关。





